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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渗透，商标权的
保护范围已逐渐扩大到网络，区别
于传统的商标纠纷，网络商标纠纷
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侵权以及维
权方面都表现出了自身的特点。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韩骁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此类侵权呈现出高科技、跨地域
和隐蔽性强等特点，比传统的商
标侵权规制难度大。此外，网络
平台的特点是可以随时删除、更
改、时效性非常强，要留存证据很
难。而侵权人的目的很简单，就
是为了造成公众的混淆，误以为
侵权人的商品来自于商标权人，
也就是所谓的“搭便车”，从而获
得非法利益。

侵权现象更加普遍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孙萍悦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互联
网技术与传统经济的结合以及商
业模式的推陈出新，导致网络环
境下的商标纷争不再是简单个案
中的利益冲突，其背后隐藏着更
深层次的商业逻辑与法律逻辑的
碰撞。

据记者了解，互联网中的商
标侵权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
有抢注商标对应的域名、网络链

接侵权、搜索引擎侵权、网络交易
平台提供商侵权以及手机APP应
用程序侵权等。

域名商标侵权。有两种典型
表现：恶意抢注，域名盗用。但由
于域名注册实行备案制且字母、
数字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似性，因
此经常难以界定。

链接商标侵权。包括：通过
将被链接页面信息隐藏等方式，
截留用户；标志与被链者的注册
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提供相同或
类似的服务。这些侵权方式并非
直接侵权，而是通过网页跳转、链
接等方式误导消费者。

搜索引擎商标侵权。表现形
式主要有：将他人的商标设置成
自己的标签，搜索该商标时，网页
转到标签设置成的网站；购买他
人企业的关键词，使用户误认而
进入购买者的网站。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侵权。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规定了网络
交易平台服务经营者的义务：事前
审查、事后监督，及时采取必要措
施制止和补救。如果没有尽到以
上义务，则可能构成侵权。

网络购物侵权。网购平台在
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商标侵
权案件，如淘宝曾爆发的假货门
事件。

APP 应用程序侵权，主要有
三种：一是自主开发程序，使用了
与其他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图

标或名称；二是使用不同名称，但
应用程序与他人相同或相似；三
是APP应用商店，对侵权软件没
有及时采取删除、下架等必要措
施进行阻止。

互联网领域网站“搭便车”、
“傍品牌”现象愈演愈烈。例如，
360公司将两家金融企业起诉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诉称其共同
经营的“360贷贷网”侵害360相关
注册商标专用权，并提出了高达
3000万的索赔金额。韩骁表示，
这种现象其实就是“品牌借势”或

“品牌山寨”，是将他人享有一定
知名度的品牌或商标注册为商标
或企业字号，让公众误将其与某
个知名的企业产生联想或联系，
进而帮助其快速在公众中建立品
牌印象和信任。

韩骁建议企业可通过以下方
式进行维权：一，尽早在相关领域
申请注册商标。二，通过行政程
序或者诉讼程序实现对品牌驰名
商标的认定。三，保证自己商标
权的合法性。四，全面搜集证据
材料。五，客观分析案情选择维
权途径。六，提交相关文书。

法律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
防线，北京市卓翔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袁袁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社会关系纷繁复杂，不可能所
有的社会关系都受法律调整，需
要商标注册人制定事前预防机
制，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网络侵权解决方案
互联网中的侵权越来越容

易，对侵权行为本身的界定和责
任追究难度也随之加大，通常互
联网中的商标保护存在知情难、
取证难、耗精力、效果差等问题。

首先，主体不易查明。网页
变动更新频次较快，信息可随时
删除；由于存在伪造、冒用的手
段，要搞清楚侵权人的真实身份
十分困难。其次，管辖不明确。
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无形性等
特点，通过网站标称的地址、电
话等联系信息难以判断侵权行
为人。再次，隐蔽性强，取证困
难。传统的截图、录屏的取证方
式所获取的证据，如果没有当事
人的签字确认，就没有法律效
力。最后，侵权后果更为严重。
网络商标侵权行为可以超越国
界，跨越行业，难以判断传播的
范围，难以确定访问侵权信息的
人数。

对此，韩骁表示网络侵权的
解决方案有：第一，品牌监测云平
台服务。通过品牌域名监测、品
牌舆情监测等服务，帮助企业了
解品牌在互联网上的应用现状，
及时获取侵权证据并采取措施。
此外，互联网服务平台对涉嫌侵
权的网站不予注册并及时清除，
严格审查申请注册的域名。

第二，分类管理，强化网站经
营者义务。一是独立商务网站，
侵权类型主要是使用冲突引起的
商标侵权类型；二是网络交易平
台，这类主体的监管与传统商户
的监管较为接近；三是通过第三
方平台进行网上销售活动的经营
者，逐步实现网络交易主体实名
制。

第三，完善跨地区跨部门协
作机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畅
通异地工商部门的协作配合，建
立违法行为异地查办协作机制。

商标的价值在市场中体现，
有市场就有竞争和不正当竞争，
傍名牌式的商标侵权在网络环
境下显得更为严重。北京市京
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一方面是由
于当前互联网的监管还不够完
善，另一方面是由于网络的信息
不对称使商标侵权更易操作。
常莎认为，只要监管到位、消费
者权利意识提高，违法成本反而
更高，证据更易固定，违法所得
更易确定。

今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
实施之后，强制实名制与强制备
案的实施将进一步解决追责主体
难以确定的问题。常莎认为，相
关的市场主体、网络平台的提供
者都需要加强监管，实现与工商
局的联网，更好地处理网络商标
侵权，维护商标专用权。

网络商标侵权成重灾区
品牌监测云平台为企业提供助力

本报记者 王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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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热潮，新企业不断涌现。商标
申请量逐年提升的同时，商标纠
纷案件的数量也随之增多。今年
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
权案件年度报告（2016）》发布。
该报告显示，去年，最高法共新收
各类知识产权案件724件，其中，
商标案件占比最大达337件，相比
于2015年的325件，2014年的148
件，2013年的141件，呈现出明显
的上升趋势。

奥肯国际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创始人李宗虎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商标是一种无形
的知识产权，通过商标可以树立
信誉、标示商品质量、服务形
象。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企业负
责人所认识，名牌意识说到底是
商标法律意识。如果不能依法
培育和使用商标，则有可能发生

纠纷，容易被侵权，甚至在不知
不觉中违法。

纠纷类型多样化
商标侵权最常见
我国商标法规定的商标纠纷

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商标异议；
二是商标争议；三是商标侵权。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孙萍悦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
了商标侵权的常见类型：1.未经商
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
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2.
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
商品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
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3.销
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4.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
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
标标识；5.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
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
的商品又投入市场；6.故意为侵犯

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
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
行为；7.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造成其他损害。

其中数量最多、最常见的商
标侵权行为，属产品生产领域的
商标侵权行为，这种行为不但会
损害商标所有者的权利，也会混
淆商品的来源，损害消费者的利
益。如“波斯猫”和“波斯描”、“果
珍”和“果真”、“红牛”与“红午”。

比较经典的案件有“宝马股
份有限公司诉深圳世纪宝马服
饰有限公司、傅献琴、家润多商
业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
权案”。宝马公司认为被告的行
为容易使相关公众对使用驰名
商标和被诉商品的来源产生混
淆和误认，要求被告停止侵犯原
告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争的
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50万
元。湖南省高院支持了这一诉
求。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常莎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在此类案件中，企业已经发现商
标专用权受到侵犯，如果侵权商
标已注册，可以申请宣告无效；如
果未注册，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
的法院提起诉讼。

另外，驰名商标的认定须遵
循个案认定、被动保护的原则，产
生商标纠纷时需要在具体的案件
中由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或
者法院认定。常莎表示，如果该
商标曾经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在
再次涉及纠纷时会予以参考，是
否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会随着相关
公众的知晓程度、相关宣传工作
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等
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注重商标品牌建设
及时有效是关键
商标具有依附性与显著性，

离开了市场，商标便没有经济价
值，因此商标的保护一方面依靠
《商标法》，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反
不正当竞争法》调整，常莎对记者
讲到。

除了法律层面的保护机制，
企业自身也要注重对商标品牌的
保护，做到事前预防，并准备好应
对机制，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专
有品牌。北京市卓翔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袁袁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介绍，可采取以下措施保护自己
的权益：被侵权人可调查清楚侵
权主体的侵权行为、主体信息等
相关信息，并保留证据，以公司的
名义发起要求其立即停止侵害的
警告函；公开发表公告通知，警告
侵权人；聘请律师发送律师函；向
法院提起商标侵权民事诉讼；向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商标侵权
投诉；向公安机关进行商标侵权
犯罪案件举报。

（下转第十三版）

企业商标纠纷逐年增多 应及时维权切莫“养虎为患”
本报记者 王璐璐


